




















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

何鍾泰議員

何議員：

在葵涌第在葵涌第在葵涌第在葵涌第 10B10B10B10B 區興盛路區興盛路區興盛路區興盛路

興建設有消防處辦事處的葵涌救護車站和垃圾收集站興建設有消防處辦事處的葵涌救護車站和垃圾收集站興建設有消防處辦事處的葵涌救護車站和垃圾收集站興建設有消防處辦事處的葵涌救護車站和垃圾收集站

本署得悉芊紅居業主立案法團及獅子會㆗學曾分別於 2002 年 11

月 19 日及 12 月 17 日去信貴委員會，表達他們對政府擬在葵涌第 10B

區興盛路興建設有消防處辦事處的葵涌救護車站和垃圾收集站的意

見。就㆖述業主立案法團及學校的意見及關注，本署的回應如㆘：

垃圾收集站的選址垃圾收集站的選址垃圾收集站的選址垃圾收集站的選址

前區域市政總署早於 1995 年初已開始策劃在㆖述㆞點興建㆒個

永久垃圾收集站，以期徹底解決長期困擾葵涌市㆗心葵芳圍㆒帶因收

集垃圾所產生的環境 生問題。由於葵芳圍屬於已完全發展的㆞區，

因此適合興建垃圾收集站的㆞點只有㆒個，亦即現時建議的第 10B 區

興盛路。在 1995 年至 1996 年間，有關的㆞區委員會曾先後㆔次討論

在㆖址擬建垃圾收集站事宜，各委員會均表示支持，亦沒有提出選用

其他㆞點的意見。其後，為了更有效利用土㆞資源，政府在 1999 年初

決定把㆖址用㆞發展為救護車站及垃圾收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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芊紅居業主立案法團及獅子會㆗學校長於 2001 年年㆗曾提出五

個其他選址方案，就此五個選址方案，本署與有關部門已即時作出研

究及評估。結果顯示，五個㆞點之㆗，有㆕個屬於已發展用㆞，使用

該些土㆞興建垃圾收集站會影響或減少現有社區及休憩設施，或對交

通造成阻塞；而餘㆘位於葵福路仍未發展的土㆞，則距離葵芳圍太遠，

㆞勢偏高，並不符合垃圾收集站的選址條件 (有關每個㆞點的詳細資

料，請參閱附件㆒。 )就㆖述五個㆞點的評估結果，本署已於 2001 年

12 月向葵青區議會轄㆘的食物環境 生委員會 (食環會 )提交文件，經

詳細討論後，食環會對㆖址並無異議，並同時敦促本署盡快進行是項

工程。

公眾諮詢詳情公眾諮詢詳情公眾諮詢詳情公眾諮詢詳情

前區域市政局於 1996 年已把是項興建垃圾收集站的工程納入其

建設工程計劃內，並列之為優先處理工程，而有關的兩個㆞區委員會

亦先後於 1996 年 11 月進行討論，並同意工程的選址。自 2000 年本署

成立後至 2002 年年底，消防處聯同本署就整項工程計劃 (即包括興建

救護車站及垃圾收集站 )亦進行了多次區議會諮詢，及多次與芊紅居居

民會面，並於 2001 年 6 月透過立法會申訴部解釋及回應居民的關注。

此外，於 2002 年 11 月，本署署長更親自與芊紅居業主立案法團代表

及獅子會㆗學校長會面，解釋設立該垃圾收集站的重要性。有關本署

進行的諮詢工作詳列於附件㆓。

工程項目的交通與環境影響評估工程項目的交通與環境影響評估工程項目的交通與環境影響評估工程項目的交通與環境影響評估

建築署委聘的顧問公司曾對救護車站及垃圾收集站作出交通評

估，由於興盛路的交通並不繁忙，而垃圾車使用㆖址垃圾收集站約為

每㆝㆒至兩次；故由有關設施所產生的汽車流量將不會對興盛路的整

體交通造成不良影響。有關的交通影響評估亦已得到運輸署認同。顧

問公司其後亦就救護車站和垃圾收集站對調位置後的新設計對交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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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影響進行評估，有關評估顯示對調位置後並不會對交通造成不

良影響。

建築署亦已就工程項目進行了初步環境檢討。根據檢討結果，所

建議的發展項目不會對周圍環境構成長期影響，這份檢討報告已獲環

境保護署批核，有關部門亦會在施工期間及救護車站 /垃圾收集站運作

階段，實行報告㆗所提及的各項紓減環境影響措施。

垃圾收集站的設計及運作垃圾收集站的設計及運作垃圾收集站的設計及運作垃圾收集站的設計及運作

擬建的垃圾收集站的設計包括：

(1) 設置㆒套裝有除臭設備的通風系統。垃圾車在站內操作

時，通風系統的水劑洗滌器會被啟動，廢氣排出垃圾收集

站之前，廢氣㆗的臭味會在洗滌器內經化學程序辟除，確

保垃圾收集站在運作時不會令周圍環境受到空氣污染或臭

味的滋擾。

(2) 封閉式設計，捲閘在平時及垃圾車駛進站後進行收集垃圾

期間，均會保持關閉。

(3) 通風系統會把垃圾收集站維持在負氣壓狀態，以免污濁空

氣經縫隙滲漏或擴散到周圍環境。

(4) 設有符合環保署標準的排水系統，以便把污水引導到公共

污水收集系統。

此外，建築署會在垃圾收集站的頂層及救護車站高層加設園藝設施，

美化該處的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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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新落成的垃圾收集站包括九龍塘浸會大學道垃圾收集站、筲

箕灣興民街垃圾收集站等 (請參閱附件㆔之相片 )。實例可以證明，這

些垃圾收集站不但沒有對區內居民造成滋擾，反而可有效㆞改善區內

的環境 生。

在運作方面，本署會安排事務員在該垃圾收集站當值，以確保站

內清潔，督導㆟員亦會常加監察垃圾收集的運作情況。由於私㆟潔淨

承辦商多在夜間收集垃圾，故可避免清潔工㆟用手推車將垃圾運往垃

圾收集站時阻礙行㆟及學童的情況。此外，垃圾收集站亦會延長開放

至深夜 ，以配合葵芳圍私㆟潔淨承辦商的垃圾收集時間。本署職員會

密切監察私㆟潔淨承辦商在附近街道㆖運送垃圾往垃圾收集站的情

況，並會加強清洗附近街道及檢控違反清潔法例的㆟士。

現時垃圾運送及收集的監管現時垃圾運送及收集的監管現時垃圾運送及收集的監管現時垃圾運送及收集的監管

於 2002 年 11 月 6 日，芊紅居業主立案法團代表及獅子會㆗學校

長與本署署長會面時，曾提及現時私㆟潔淨承辦商在興盛路處理垃圾

時未如理想的情況。就此項意見，本署已隨即採取行動，督促潔淨承

辦商作出改善。由 11 月 7 日開始，承辦商只可在每㆝黃昏後才可把家

居垃圾搬運到興盛路由垃圾收集車運走。本署㆟員最近巡查時，亦發

現私㆟潔淨承辦商已採取措施防止運作時有污水或有垃圾遺留在㆞

㆖。本署會繼續加強監察承辦商的工作。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述資料清楚指出，於葵涌第 10B 區興盛路興建垃圾收集站，是

徹底解決葵芳圍㆒帶垃圾收集問題的唯㆒可行方案。其實，垃圾收集

站是社區必需的設施，我們希望市民大眾能了解實際環境需要，從整

體社區的利益出發，予以諒解。以新垃圾收集站的現代化標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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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設施及運作方式，再加㆖本署的緊密監督，本署有極大信心是項

擬議的設施將不會為附近居民帶來環境滋擾。

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

(黎陳芷娟             代行 )

連附件

㆓零零㆔年㆒月㆓十七日

副本送：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委員

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委員

立法會議員譚耀忠先生

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先生

立法會議員李卓㆟先生

立法會議員梁耀忠先生

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 (經辦㆟：黃麗容女士 )

葵青區議會議員吳劍昇先生

芊紅居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原馮美芝女士

獅子會㆗學校長林日豐先生

路德會啟聾學校校長陳國權先生

芊紅居管業處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消防處處長



附件㆒附件㆒附件㆒附件㆒

各有關政府部門對居民組織及學校所提出的五個擬建垃圾收集站㆞點的評估結果各有關政府部門對居民組織及學校所提出的五個擬建垃圾收集站㆞點的評估結果各有關政府部門對居民組織及學校所提出的五個擬建垃圾收集站㆞點的評估結果各有關政府部門對居民組織及學校所提出的五個擬建垃圾收集站㆞點的評估結果

政府部門意見政府部門意見政府部門意見政府部門意見

建議㆞點建議㆞點建議㆞點建議㆞點* 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 生生生生署署署署 建築署建築署建築署建築署 規劃署規劃署規劃署規劃署 康樂及文化康樂及文化康樂及文化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事務署事務署事務署

運輸署運輸署運輸署運輸署 消防處消防處消防處消防處

(1) 位於葵盛

游泳池高處

面對葵盛圍

的公園

建議並不可行建議並不可行建議並不可行建議並不可行，理由如㆘：

(i) 該公園位置與服務範圍有相當遠的距離，搬運

工㆟每次運送垃圾到此㆞點需時超過 20 分

鐘，增加對附近環境的滋擾。

(ii) 搬運工㆟每次運送垃圾要途經高芳街、興盛

路、葵福路及葵盛圍，對芊紅居居民會造成㆒

定的環境滋擾。

(iii) ㆞勢偏高，沿途大部分是斜路，把盛滿垃圾

的手推車推㆖斜路，容易發生危險，運作㆖

並不可行。

該㆞點距離擬定興建

垃圾收集站的㆞點及

服務範圍很遠，較長

的搬運垃圾距離會增

加對居民及環境的滋

擾。

選取該㆞點會減

少區內現有的休

憩設施。由於該㆞

點是葵盛壁球㆗

心的㆖蓋，重新發

展作其他用途，在

技術 ㆖會有困

難。

該㆞點是康

文署管理的

葵盛壁球㆗

心的㆖蓋，改

變其用途在

技術㆖會有

困難。

垃圾收集

站內要有

妥善的停

車空間。

沒有意見。

(2) 葵福路信興

㆗心旁的臨

時停車場

建議並不可行建議並不可行建議並不可行建議並不可行，理由如㆘：

(i) 該臨時停車場距離所服務的㆞區有相當遠的

距離，估計超過 1,300米，搬運工㆟每次運送

該㆞點距離擬定興建

垃圾收集站的㆞點及

服務範圍最遠，較長

的搬運垃圾距離會增

加對居民及環境滋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垃圾收集

站內要有

妥善的停

車空間。

沒有意見。



政府部門意見政府部門意見政府部門意見政府部門意見

建議㆞點建議㆞點建議㆞點建議㆞點* 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 生生生生署署署署 建築署建築署建築署建築署 規劃署規劃署規劃署規劃署 康樂及文化康樂及文化康樂及文化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事務署事務署事務署

運輸署運輸署運輸署運輸署 消防處消防處消防處消防處

垃圾需時超過 35分鐘，對附近環境定必造成

滋擾。

(ii) 搬運工㆟每次運送垃圾途經路線高芳街、興盛

路、葵福路及葵盛圍，對芊紅居居民會造成

㆒定的環境滋擾。

(iii) ㆞勢比(1)㆞點更為偏高，沿途同樣大部分是

斜路，把盛滿垃圾的手推車推㆖斜路，容易

發生危險，運作㆖實不可行。

(iv) 根據㆞政總署提供的資料，已有計劃出售這幅

土㆞用作工貿發展用途。

擾。

(3) 位於盛芳街

葵芳社區㆗

心後面公園

的部分土㆞

建議並不可行建議並不可行建議並不可行建議並不可行，理由如㆘：

(i) 該公園乃葵芳舊區的休憩㆗心點及兒童遊樂

場，平日很多居民使用該公園作休閒活動，

選取該㆞點會影響區內休憩用㆞。

(ii) 圍繞公園的道路狹窄，如在部分公園土㆞興建
垃圾站，垃圾收集車輛進出垃圾站會嚴重影響

該公園位於葵芳舊區

㆗心，被商業及住宅

大廈所包圍，附近的

交通及㆟流已很繁

忙，因此，在該㆞點

興建垃圾收集站，對

週圍滋擾會比在㆖址

為大。

該公園乃葵芳舊

區的市肺，平日使

用該公園的區內

坊眾極多，選取該

公園會減少區內

現有的休憩設

施，並會影響區內

交通情況，該㆞點

實不宜用作垃圾

該公園現

由康文署

管理，該署

認為該㆞

點不宜用

作垃圾收

集站。

垃圾收集

站內要有

妥善的停

車空間。

沒有意見。



政府部門意見政府部門意見政府部門意見政府部門意見

建議㆞點建議㆞點建議㆞點建議㆞點* 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 生生生生署署署署 建築署建築署建築署建築署 規劃署規劃署規劃署規劃署 康樂及文化康樂及文化康樂及文化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事務署事務署事務署

運輸署運輸署運輸署運輸署 消防處消防處消防處消防處

附近的交通及構成危險。 收集站。

(4) 位於葵福路

與興盛路交

界的籃球場

建議並不可行建議並不可行建議並不可行建議並不可行，理由如㆘：

(i) 該籃球場位置距離服務㆞區範圍接近 500

米，搬運垃圾的工㆟每次需要約 13分鐘運送

時間。

(ii) 此外，搬運工㆟每次運送垃圾時途經路線，包

括高芳街及興盛路，對芊紅居居民會造成㆒定

的環境滋擾。

該㆞點距離擬定興建

垃圾站的㆞點及服務

範圍較遠，較長的搬

運垃圾距離會增加對

居民及環境滋擾。

選取該㆞點會減

少區內現有的休

憩設施。

該籃球場

位於休憩

用 ㆞ ㆞

帶，現由康

文 署 管

理，該署認

為不宜將

之用作垃

圾 收 集

站。

垃圾收集

站內要有

妥善的停

車空間。

沒有意見。

(5) 位於榮芳街

街市內的垃

圾房

建議並不可行建議並不可行建議並不可行建議並不可行，理由如㆘：

(i) 榮芳街街市於 1982 年建成，是㆒個舊式設計

的街市，有 119個檔位。街市本身的空間已經

不足，實無法騰出近 220平方米的㆞方容納㆒

個標準垃圾收集站。

(ii) 街市內的垃圾房，面積只有 34 平方米，沒有

先進的抽氣和除臭設備，其空間只足夠用作

垃圾房位於榮芳街街

市內，如將之用作公

共垃圾收集站，必須

擴大其面積，此舉會

牽涉需要將整個街市

改建，否則，垃圾收

集車須停泊在街㆖收

集垃圾，影響交通，

阻礙行㆟及對環境造

成滋擾。

根據城市規劃條

例，在商業/住宅

㆞帶興建公共垃

圾收集站，必須向

城市規劃委員會

申請。

沒有意見。 垃圾收集

站內要有

妥善的停

車空間。

沒有意見。



政府部門意見政府部門意見政府部門意見政府部門意見

建議㆞點建議㆞點建議㆞點建議㆞點* 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 生生生生署署署署 建築署建築署建築署建築署 規劃署規劃署規劃署規劃署 康樂及文化康樂及文化康樂及文化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事務署事務署事務署

運輸署運輸署運輸署運輸署 消防處消防處消防處消防處

處理街市每日所產生的垃圾。以現時葵芳圍

每日生產超過 7 公噸的垃圾量，該垃圾房的

空間絕對不足應付。

(iii) 物流式收集垃圾必定嚴重影響附近居民、途

㆟、街市攤檔經營者和光顧者，及對附近交

通造成嚴重阻塞。至於在節日期間，需要處

理的垃圾更多，對交通和環境 生的影響更

大。況且垃圾收集站除了要處理㆒般家居垃

圾外，亦要處理大件廢物，榮芳街街市內的

垃圾房沒有空間提供此項服務。

(iv) 毗鄰垃圾房的街市貨物起卸處亦只得 54 平方

米，若把此起卸處亦用作垃圾收集，將嚴重

影響攤檔經營者的運作。



附件㆓附件㆓附件㆓附件㆓

在葵涌第在葵涌第在葵涌第在葵涌第 10B10B10B10B 區興盛路區興盛路區興盛路區興盛路

興建設有消防處辦事處的葵涌救護車站和垃圾收集站興建設有消防處辦事處的葵涌救護車站和垃圾收集站興建設有消防處辦事處的葵涌救護車站和垃圾收集站興建設有消防處辦事處的葵涌救護車站和垃圾收集站

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 生署就整項工程曾進行的諮詢工作生署就整項工程曾進行的諮詢工作生署就整項工程曾進行的諮詢工作生署就整項工程曾進行的諮詢工作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2000 年 10 月 20 日 葵青區議會轄㆘之食環會

通過支持興建該項工程。

2001 年 2 月 20 日 芊紅居居民大會

有關部門向芊紅居居民代表解釋垃圾收集站的設計及

運作，會㆖有居民代表提出把垃圾收集站與救護車站

互調位置，使垃圾收集站的位置較遠離民居。

2001 年 6 月 27 日 立法會個案會議

芊紅居業主立案法團聯同「夾屋大聯盟」代表會晤立

法會議員，提出關注及反對興建救護車站及垃圾收集

站。在有關政府部門與立法會議員舉行的個案會議

㆖，立法會議員亦支持把垃圾收集站及救護車站的位

置對調，使垃圾收集站的正門位置盡量遠離民居。

2001 年 9 月 13 日 『葵涌興盛路 10B 區垃圾站及救護站﹙修訂﹚計劃簡

介會』

有關部門與芊紅居業主立案法團、附近學校代表、當

區區議員及葵芳圍㆒帶區內居民代表就修訂後的設計

(垃圾收集站與救護車站互調位置 )交換意見。

2001 年 9 月 15 日 參觀最新設計的垃圾收集站

葵青民政事務署與本署亦邀請㆖述㆞區㆟士實㆞參觀

與擬興建的垃圾收集站有相若設施的九龍塘浸會大學

道垃圾收集站，使他們能夠對擬建於興盛路之垃圾收

集站的設計及運作有更深刻了解。

2001 年 10 月 19 日 葵青區議會轄㆘之食環會

有關部門在把工程計劃的修訂設計，連同㆖述簡介會

的會議撮要，提交食環會考慮。委員要求本署提供有

關芊紅居居民及獅子會㆗學提出的其他選址方案未被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本署接納的進㆒步資料。

2001 年 12 月 14 日 葵青區議會轄㆘之食環會

委員在審閱有關補充資料後，投票通過興建消防辦事

處、救護車站及垃圾收集站的計劃應盡快進行。

2002 年 11 月 6 日 本署署長與芊紅居業主立案法團代表及獅子會㆗學校

長會面

本署署長親自解釋設立該垃圾收集站的重要性，以及

在垃圾收集站運作時所採取的適當紓減環境影響措

施。該等措施應可有效把可能對周圍環境造成的滋擾

減至最少。

2002 年 12 月 13 日 諮詢立法會有關的事務委員會

政府於把㆒份有關工程計劃的資料文件，提交立法會

保安事務委員會和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委員會傳閱。

2002 年 12 月 19 日 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委員會

議員於會議㆖備悉㆖述資料文件。





芊紅居業主立案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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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 : HIPE/OI/L005/02

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

何鍾泰議員

何議員 :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 政府擬在葵涌興盛路興建救護站及垃圾收集站事宜政府擬在葵涌興盛路興建救護站及垃圾收集站事宜政府擬在葵涌興盛路興建救護站及垃圾收集站事宜政府擬在葵涌興盛路興建救護站及垃圾收集站事宜
     
敝法團得悉葵青區議會屬㆘的食物環境衛生委員會已於㆓零零㆒年十㆓月

十㆕日的會議通過在㆖址興建救護站及垃圾收集站的計劃，並將會交給 貴 會

商討㆖述有關計劃之撥款問題。現特函致 貴會表達敝法團之意見及要求，現

詳列如㆘ : --

1) 在㆒九九九年十㆓月及㆓零零零年十㆓月收集本苑居民反對意見，並呈交往
民政事務處及葵青區議會食物環境衛生委員會 ;

2) 獅子會㆗學及鄰近之學校均反對㆖述位置興建垃圾收集站 ( 見附件㆒ ) ;

3) 在㆓零零㆒年九月十㆔日由葵青民政事務處安排建築署、食環署、消防署、
規劃署及運輸署代表舉行 「 葵涌興盛路 10區垃圾站及救護站 ( 修訂 ) 計

劃簡介會 」講述擬建垃圾收集站的現代化標準設計及其運作和解答與會者的

提問。是次簡介會只是報告政府將會進行此項計劃，並沒有接受與會者之反

對意見 ;

4) 各政府部門須詳細審查現行有關配套設施才可落實垃圾收集站及救護站的選
址 ;

5) 各政府部門均沒有公開早期 ( 即在 1996-1997年間 ) 此計劃剛開始策劃時的

所有選址、其理據及各項評估用以支持現有選址較其他選址為佳 ;

6) 提出五個建議位置作垃圾收集站選址的可行性評估，但各政府部門在作出研
究及評估有關資料後，均認為㆞點均不適宜興建或改建為㆒個符合㆞區需要

而又現代化的垃圾收集站，但各政府的觀點流於表面化及只提供建議不可行

之理由，須經吾等多次要求㆘，並沒有公開其用作支持該反對理由的數據 ;

LC Paper No. PWSC46/02-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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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食環署在監察垃圾運送及收集㆖均未能符合業戶之最低標準，在現時在興盛
路與高芳街交界之臨時收集站之運送及收集可見㆒斑 ( 可見相片㆒ ) ; 就我

們觀察所得，每逢每㆝大約㆘午㆓時至六時，有㆟利用木頭車從高芳街運送

㆒袋袋垃圾堆積至興盛路擺放，並且等待垃圾車把垃圾運走。在此期間，㆖

述位置之堆積垃圾發出陣陣惡臭，這會造成芊紅居各業戶、附近學校之學生

及途㆟之不便 ; 更甚者的是木頭車在各學校放學期間擺放在高芳街，由於木

頭車之阻塞，出現㆟車爭路的情況，而此情況的出現屢見不鮮。再加㆖擺放

垃圾並沒有妥善處理 ( 可見相片 )，垃圾堆積如山，污水及垃圾流在街㆖，

並發出陣陣惡臭，更甚者如垃圾車裝滿剩餘的垃圾就在原㆞方擺放過夜，引

來無數野狗，對本屋苑居民造成滋擾 ;

8) ㆖述情況管業處已於㆕月開始關注及反映有關情況給食環署，但直至現在還
未妥善處理及跟進有關問題，垃圾仍然堆積、木頭車仍然擺放在高芳街 ; 教

本苑居民如何相信食環署在新垃圾站興建後會嚴格監察垃圾收集站的運作

呢 ?

敝法團深信政府每㆒項建議均需要經過詳細討論及廣泛諮詢才可落實有關

計劃。敝法團曾於數月前亦去信葵青民政事件處，食物環境衛生署，申訴專員公

署，葵青區議員及鄰近各學校反對在興盛路第 10B 區 ( 即本屋苑對面 )興建㆒
個永久垃圾收集站及救護站。本苑居民是強烈反對此計劃的落實，而收到反對此

計劃之居民簽名約㆕百六十個，但政府部門仍然在㆒片反對的聲音㆖依然故我及

漠視民意，並在未深入了解及廣泛諮詢而通過落實有關計劃，此舉乃是假諮詢、

假民主的徵兆。

有見及此，敝法團要求 貴委員會在考慮撥款於葵涌興盛路第 10B 段
( 即本屋苑對面 ) 興建垃圾站及救護站計劃的同時，認真研究及平衡各方面的
意見 ( 各政府部門及本苑居民和其他鄰近學校 ) 。葵青區議會食物環境衛生委
員並非反映我們的意見，在食物環境衛生委員會認為必須在㆖述位置興建垃圾站

的前題㆘，諮詢及討論只不過是㆒個過程、手段或工具，去達到各政府部門的目

的。業戶反對與否，政府依舊落實進行。

敝法團深信 貴委員會是㆒個公正及不偏不依的委員會，現敝法團敬希

貴委員會在撥款此項計劃前慎重考慮現時本苑各業戶及其他學校 ( 包括學校校
長、學生及家長 ) 的意見，才通過有關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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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408 3396  與管業處袁先生聯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芊紅居業主立案法團主席

      原馮美芝

㆓零零㆓年十㆒月十九日

連附件

副本呈送 :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 ( 黃宜弘議員 )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各委員

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各委員

立法會譚耀忠議員

立法會陳偉業議員

立法會李卓㆟議員

立法會梁耀忠議員

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 ( 經辦㆟ : 黃麗容小姐 )
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梁永立先生

民政事務緦署署長韋立善先生

消防處處長許競平先生

葵青區議會吳劍昇議員

葵青民政事務專員

獅子會㆗學林日豐校長

路德會啟聾學校陳國權校長

芊紅居管業處



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主席

何鍾泰議員

何議員：

政府擬在葵芳興盛路建救護站及垃圾收集站

本校於去年㆗得悉政府擬在㆖述㆞點興建㆒幢七層高的救護站連有關辦事

處和垃圾收集站。鑑於有關工程未曾作廣泛的諮詢，故此民政事務總署依立法

會公務小組的指示，重新再向區內市民就有關的建築工程作全面諮詢。在多次

諮詢會議㆗，區內市民對興建垃圾收集站表示反對並作出多項建議，惜食物環

境衛生署的官僚態度，完全漠視市民的建議，實使㆟難以接受，盼何議員審議

有關撥款時希望考慮本校及市民的意見及建議，反對有關的撥款安排。

1. 本校得悉垃圾收集站每日需處理不少於 12噸垃圾，有關垃圾仍須由承辦
商用〝木頭車〞收集區內垃圾後運往該處，鑑於㆞理環境問題：車多路

窄(貨櫃車往來頻繁)，㆞盆附近最少有五所學校，學生出入者眾，容易構
成㆟車爭路。故此，在該處興建垃圾收集站，完全漠視學生的安危。

2. 從㆖㆒段所示，用〝木頭車〞運送不少於 12噸垃圾往收集站，運送次數
估計多達百次，鄰近㆒帶環境必受到惡臭影響，對學生健康及附近居民

定必造成滋擾及影響。

3. 區內市民及學校均表贊成在現時榮芳街㆒個較細的垃圾收集站，以〝物
流方式管理〞配合〝道路管理措施〞去解決區內的垃圾，惟食環署只指

㆞方細少〝不可行〞，絕不嘗試就否定市民的意見及建議，這種官僚態度

難以接受。

4. 現時香港經濟這麼困難、財赤嚴重，為何食環署不採取任何可行的措施
解決區內垃圾問題？只不斷爭取政府撥款，實在使㆟費解，這些不善運

用公帑的官員，實在使市民失望及憤怒。



5. 除了㆞盆平整外，兩項建築工程仍是獨立興建，本校及區內市民均不見
得食環署爭取兩項工程同時興建可減省公帑開支的理據。反觀食環署無

意試行第 3 項的建議，為政府減少財赤，這樣如何說服市民與政府共渡
困難呢？

總結而言，本校全體師生謹盼望何議員審議有關項目撥款時，將垃圾收

集站建築項目抽起，要求食環署試行各項可行方案解決區內的垃圾問題，有

助政府改善財赤，造福區內學童及居民，減少財赤更能惠及全港市民。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614 7938與本㆟聯絡。

獅子會㆗學

_____________________
林日豐校長

㆓ΟΟ㆓年十㆓月十七日

副本呈送：1. 芊紅居業主立案法團 Fax：2406 2085

2. 立法會梁耀忠議員 Fax：2426 4618

3. 立法會譚耀宗議員 Fax：2528 2326

4. 立法會陳偉業議員 Fax：2415 7070

5. 立法會李卓㆟議員 Fax：2441 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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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

何鍾泰議員

何主席議員：

在葵涌第在葵涌第在葵涌第在葵涌第 10B10B10B10B 區興盛路區興盛路區興盛路區興盛路

興建設有消防處辦事處的葵涌救護車站和垃圾收集站興建設有消防處辦事處的葵涌救護車站和垃圾收集站興建設有消防處辦事處的葵涌救護車站和垃圾收集站興建設有消防處辦事處的葵涌救護車站和垃圾收集站

有關芊紅居業主立案法團及獅子會中學對政府擬在葵涌第 10B

區興盛路興建葵涌救護車站及垃圾收集站的意見及關注，本署曾於

2003 年 1 月 27 日致函貴委員會。

本署得悉上述業主立案法團於 2003 年 2 月 11 日再次去信貴委
員會，信中提出的多項關注事項，本署已於 1 月 27 日的信件中回應。
至於有關葵芳圍一帶收集垃圾的兩項建議，本署現提供補充資料，供

貴委員會參考。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一一一 ) : 以現有設備及人員作物流式收集垃圾以現有設備及人員作物流式收集垃圾以現有設備及人員作物流式收集垃圾以現有設備及人員作物流式收集垃圾

芊紅居居民建議利用葵芳圍榮芳街街市內的垃圾房，收

集葵芳圍一帶的垃圾。本署詳細考慮這項建議，認為並

不可行；因為該垃圾房面積只有 34 平方米，其設計及
空間只限於處理街市每日產生的垃圾，並沒有現時標準

垃圾收集站的先進抽氣和除臭設備。以現時葵芳圍每日

產生超過 7 公噸的垃圾量，其中還包括大件廢物，該垃
圾房的空間絕對不足應付。如強行在上述街市的垃圾房

進行物流式收集垃圾，垃圾收集車每天需多次進出葵芳

圍一帶，以及停泊在街市外收集垃圾，其運作必定會嚴

重影響附近居民、途人、街市攤檔經營者和顧客，附近

交通亦會嚴重受阻。在節日期間，由於需要處理的垃圾

數量更多，建議的物流式運作對交通和環境 生的影響

將會更大，因此，本署不能接納上述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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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二二二二 ) : 向私人潔淨承辦商提供有蓋的大型垃圾向私人潔淨承辦商提供有蓋的大型垃圾向私人潔淨承辦商提供有蓋的大型垃圾向私人潔淨承辦商提供有蓋的大型垃圾

箱箱箱箱，待垃圾裝滿後，待垃圾裝滿後，待垃圾裝滿後，待垃圾裝滿後，派垃圾車運送至垃圾站，派垃圾車運送至垃圾站，派垃圾車運送至垃圾站，派垃圾車運送至垃圾站

葵芳圍大廈業主現時聘請的私人清潔承辦商收集垃圾

的方式，是以手推車把收集所得及以黑色垃圾膠袋包好

的垃圾，在指定的時間送往停泊在路邊的垃圾收集車。

運送工作完成後，清潔承辦商把手推車放置在較隱閉的

地方，避免阻礙行人。如本署向清潔承辦商或容許清潔

承辦商提供大型垃圾桶盛載垃圾，無論垃圾桶放置在行

人路或後巷，定必會影響附近地方的環境 生及阻塞道

路，本署對上述建議有所保留。

最後，本署重申，在葵涌第 10B 區興盛路興建垃圾收集站，是
徹底解決葵芳圍一帶垃圾收集問題的唯一可行方法。本署會緊密監督

垃圾收集站的運作，務求不會令附近居民受到環境滋擾。

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

(            代行 )

副本送：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委員

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委員

立法會申訴處委員

立法會議員譚耀忠先生

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先生

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先生

立法會議員梁耀忠先生

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 (經辦人：黃麗容女士 )
葵青區議會議員吳劍昇先生

芊紅居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原馮美芝女士

獅子會中學校長林日豐先生

2003年 2月 24日


































